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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ng Fung Jewellery Group Limited
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0）

建議分銷協議之
諒解備忘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本公司與DAMIANI就透過本公司於地
區之銷售網點獨家分銷及銷售帶有「DAMIANI」商標之珠寶產品及手表訂立諒解
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包括以下主要條款及條件：

1. 待本公司與DAMIANI訂立正式及具約束力之分銷協議後，本公司將透過於地
區內之銷售網點獨家分銷及銷售帶有「DAMIANI」商標之珠寶產品及手表，
最少為期五年。

2. 作為建議分銷協議之基本及主要部分，本公司及DAMIANI將制定開設最少80
家銷售網點的詳細業務計劃。

3. 本公司與DAMIANI將進一步探討透過銷售網點分銷帶有由DAMIANI所擁有
之商標之其他產品可能性。

4. 預期本公司與DAMIANI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訂立正式及具約
束力之分銷協議。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DAMIANI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於本公司之第三方，而且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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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諒解備忘錄之理由

DAMIANI為於一九二四年成立之意大利奢侈珠寶領先品牌。DAMIANI因其
寶石之設計及質素以及卓越的生產工藝而聞名，並已贏得超過18項由Diamond 
Information Centre發起之國際鑽石大獎。

董事認為，倘落實正式及具約束力之分銷協議，將可增加本公司之珠寶零售業務
及與國際知名珠寶及手表品牌在業務上攜手合作之協同效益，且有助擴闊本公司
之收入來源。

諒解備忘錄不具備法律約束力，未必引致本公司與DAMIANI簽訂正式及具約束力
之分銷協議。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之相關規定，包括落實正式及具約束力之分
銷協議時另外作出公佈。

鑒於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不一定進行，故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
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小心。

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DAMIANI」 指 DAMIANI International B.V.，一家於荷蘭註冊成
立的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諒解備忘錄」 指 本公司及DAMIANI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訂立之
無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

「銷售網點」 指 本公司將於地區內設立售賣多種品牌產品之商店
之「店中店」或「專櫃」之銷售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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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地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及台灣

承董事會命
明豐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志明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王志明先生、鍾育麟先生及俞斐先生；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文喬先生、譚炳權先生及蔣超先生。


